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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政司副司长在香港中华总商会会董会讲座致辞（只有

中文）（附图） 

 

  以下是律政司副司长张国钧博士今日（十月八日）

在香港中华总商会会董会讲座的致辞： 

 

尊敬的蔡冠深会长（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）、各位嘉

宾、各位朋友： 

 

  大家好。感谢总商会邀请我出席今日的会董会讲

座，让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有关国际调解院，以及香港发

展国际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等范畴的最新发展。 

 

  总商会自一九○○年创会至今已 125年，是香港历

史最长及最具规模的商会之一。而普通法在香港的历史

也非常悠久，在总商会成立之年已在香港运作，至今已

超过 180年。根据一八四四年颁布的《最高法院条例》，

英国法（包括普通法、判例法、衡平法及成文法等）均

开始在香港适用，英国司法机构的设置及许可权的划分、

法官制度、律师制度等，也跟着引入香港，对本地的华

人司法习惯等就未有所排除，予以尊重。 

 

香港作为国际法律枢纽的独特优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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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作为国家唯一的普通法司法管辖区，香港备受国际

信赖的法律制度，具有多项独特优势，为海内外投资者

提供优良的营商环境。 

 

  第一，我们的法律制度非常稳定。普通法制度在香

港已经运作超过 180年，并在《基本法》的保障下继续

运作。中央对普通法的落实是非常坚定的，最好的例子

就是在今年五月，包括我们国家在内，33 个国家在香

港签署了《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》，成立第一个

国际之间以调解方式解决争议的机构，国际调解院总部

也将设在香港。 

 

  我知道很多总商会成员对国际调解院如何运作都很

有兴趣。让我简单介绍一下，位于湾仔警署旧址的国际

调解院总部工程已于今年年中完工，而《关于建立国际

调解院的公约》已于八月二十九日生效。目前正安排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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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设立秘书处的事宜，有信心如期在明年初或之前正式

投入运作。 

 

  国际调解院会设两个调解员名册，一是调解商事纠

纷，即企业之间的争拗，我们会积极争取香港的专家加

入名册；另一个名册是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争议，例如边

界、资源问题等，调解员需要有一定国际公法的经验，

现阶段未必有很多本港专家参与，但我们会以此为长远

目标，同时会加强推动区内外就国际调解的培训。 

 

  第二个优势是便利。香港不但是国家唯一实行普通

法的地区，也是全世界唯一中英双语的普通法制度，法

院的判决公正公开，法律原则和概念跟其他普通法司法

管辖区一致，外国人使用英语就能掌握和参与香港的法

律程序。加拿大菲沙研究所于今年九月发布《世界经济

自由度 2025 年度报告》，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

经济体。根据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的《2025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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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竞争力年报》，香港的竞争力位列全球第三，其中

在「商业法规」排名全球第一，充分显示我们的法律制

度在国际间享有崇高的地位。 

 

  香港的民商事法律与国际通行的一些规则相符，也

是国际商业社会所熟悉。例如，香港普通法尊重合约当

事人的自主权和合约的明确性。合约中的条款，包括跨

境贸易中至关重要的风险分配条款（例如不可抗力条款、

重大不利变动条款等），只要能准确体现当事人明确意

图，并符合「合理性」的法律标准，香港法院倾向予以

支持与执行。所以，我建议企业要「超前部署」，做好

合同条款的规划，保障自身利益。 

 

  第三是非常安全。香港《基本法》保障了资本自由

流通，所有投资、商业活动也受到严格保障和有效的监

管。我们会确保监管框架守正创新，与时并进。举个例

子，我们在今年八月实施《稳定币条例》，为稳定币的



5 

 

发行设立发牌制度，通过完善虚拟资产活动的监管框架，

有效地管控风险，推动金融创新。 

 

  第四是可信。香港司法机关在《基本法》下拥有独

立的审判权，包括终审权。除了诉讼以外，我们的国际

仲裁服务也是站在全世界前列的位置。根据伦敦大学玛

丽皇后学院的《2025 年国际仲裁调查》，我们是全球

第二最受欢迎的仲裁地。 

 

  第五就是我们的法律制度，通过不同的法律合作和

司法协助的安排，跟内地的法律制度有紧密的衔接。目

前，香港与内地实施了九项民商事的司法协助，涵盖范

围很广，包括民商事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的相互承认和

执行、香港仲裁程序的当事人可向内地法院申请临时保

全措施等。这些安排为跨境商业活动提供更充分的保障。 

 

律政司的政策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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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行政长官 2025 年施政报告》已于上月公布。感

谢总商会在咨询过程中，提出了很多具建设性的意见，

例如打造北都新引擎、推动品牌「出海」等，《施政报

告》亦回应了相关的诉求。 

 

  在今年的《施政报告》中，律政司将推动不少与商

界发展息息相关的政策措施。 

 

  第一项是支援企业「出海」。《施政报告》明确香

港要发挥「出海」平台作用，积极协助内地企业开拓海

外新兴市场。行政长官亦指示由我专责推广香港法律服

务，协同其他专业如会计、金融等，支援内地企业「出

海」的需要。 

 

  事实上，香港和内地都有各自的优势产业及众多的

优质企业，有能力开拓更多海外市场。而企业的发展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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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赖于法律、金融和会计等优质专业服务的支援。例如，

内地企业在「借港出海」的过程中，除了自身的商业营

运以外，也需要考虑境外融资、法律风险管理、行业专

家为品牌制订营销推广方案等。 

 

  这一系列由全球经贸格局「大洗牌」衍生对于优质

专业服务的需求，就是国家所需、香港所长，就是香港

当前的机遇。我们必须发挥香港的国际优势，善用港人

灵活变通的策略把握好，与内地企业一同「拼船出海」。 

 

  我下一步的工作会聚焦法律和其他专业服务的推广，

并加强与其他政府部门，以及专业服务界别的沟通与协

作，主动对接内地企业及整合专业服务提供者资讯等，

共同为内地企业提供更全面的「出海」专业服务，制订

「出海」多元方案，发挥香港「走出去、引进来」的双

向平台作用。 

 



8 

 

  第二项工作重点是深化大湾区法律合作。经过多年

努力，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总量已突破1.92万亿美元，

超越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，与东京湾区相近，跻身全

球湾区第一梯队，可谓是商机无限。 

 

  大湾区具有「一国、两制、三法域」的特点。要将

三地法制的差异转化成各展其利的优势，需要三地共同

做好机制对接和规则衔接。 

 

  接下来，我希望重点勾划律政司三方面的相关工作。 

 

  第一，推动内地与香港法制的对接。律政司将会继

续优化香港与内地所签署的九项民商事安排，例如提升

送达司法文书的效率，跟进落实执行法院判决的安排等，

务求巩固两地法律协助的机制，保障企业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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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二，便利和提升企业选择利用香港与国际接轨的

普通法制度。就此，非常感谢总商会一直鼎力支持和及

时反馈，协助律政司成功推动于今年二月中起，扩大两

项「港资」措施的适用范围——「港资港法」措施由前

海扩展至深圳及珠海，而「港资港仲裁」措施则从内地

自贸区，进一步涵盖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。 

 

  措施的落实为港资企业提供更多选择、弹性和便利。

要享受这些措施的「红利」非常简单，无论是本地或外

国投资者，都可以首先在香港成立公司，再以这家香港

公司作为跳板，在大湾区内地城市例如深圳，设立内地

公司。这家内地公司在「港资」措施下，将会被视为港

资企业，享受香港与内地相互安排的优惠，以及其他司

法管辖区所没有的特别政策，包括可选择企业较为熟悉

的香港法律作为合同适用法，以及选择香港作为仲裁地，

以解决投资及商业活动产生的争议，提升风险管理的效

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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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三，减低企业在大湾区解决商业争议的成本。律

政司会持续推动建立大湾区仲裁员名单，并设立大湾区

商事调解及仲裁平台，推动区内仲调机构采用和落实相

关「湾区标准」，例如湾区调解规则等，为内地企业

「借港出海」和外资企业「借港登陆」提供有力法律保

障，利便企业解决商业争议。 

 

  香港的繁荣稳定离不开在座各位商界领袖的默默耕

耘和付出。我和律政司团队会深化与总商会和其他持份

者的沟通，虚心聆听意见，持续推出和优化相关措施，

及时回应社会发展的需要，共同让我们的家园——香港

——变得更加美好。 

 

  最后，我祝各位身体健康、生意兴隆。谢谢。 

 


